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辦理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工作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0日投衛局醫字第1000300131號函頒
中華民國101年2月20日投衛局醫字第1010300273號修正
一、鑒於近年來性侵害案件不斷的發生，性侵害的議題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
其嚴重性已成為台灣治安的一大隱憂。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九日修正公布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且有有期徒刑及保安處分之執行完畢、假釋、緩刑、免刑、赦免、緩起訴處分及經法院、軍事法院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裁定停止強制治療等情形之一者，應實施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使我國對性罪犯機構外的社區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有了開端。南投縣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爲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實施成效，達到減少加害人再犯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處遇計畫執行機關（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且設有精神科之醫院。
（二）經主管機關立案之相關機構及團體並聘有心理師一人(含)以上。
三、服務內容：
（一）累積與建構區域性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之專業知識。
（二）提供加害人正確法律觀念，協助其情緒、壓力管理，並能自我控制。
（三）藉由團體處遇監督加害人再犯預防。
四、服務對象：

（一）接獲本局轉案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本縣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委員會議的決議提供
個案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之服務。
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結案：

（一）經本縣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委員會議決議結案。
（二）個案死亡。
（三）個案居住地或設籍地搬遷他處。
（四）個案再入獄服刑。
六、處遇機關（構）之權責：
（一）處遇機關（構）不得拒絕本局轉介個案，如有疑義、困難，本局應提供
處遇機關（構）協助。
（二）處遇機關（構）對於轉介之個案有絕對保密義務，非經個案本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或法定程序，不得將個案相關資料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
開，如有違反者時，應負法律相關責任。
（三）處遇機關（構）應配合本局填報所需要之相關個案報表資料。
（四）處遇機關（構）對於性侵害加害人不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或接受
時數不足時，經聯繫二次後仍不接受或時數不足時，立即通知本局承辦
人。
（五）處遇機關（構）應出席本縣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委員會議並於會議前
十日內提供以下資料，供評估小組作為決定加害人繼續實施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之參考：
1、成效評估應包含期中評估報告及期末評估報告。
2、每次處遇後應填繕治療輔導紀錄及急性動態危險因素量表。

3、每三個月應填寫一次穩定動態危險因素量表。
4、每半年或實施期滿前十日及認有終止或變更加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實施期間、內容之必要時，應提出成效報告。
（六）本局得對本業務經常予以監督輔導，處遇機關（構）不得拒絕。
七、補助項目：
	項         目
	說明（單位/元）

	一、身心治療或輔導
教育團體費
	每次最高以二位治療師為限，每位治療師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

	二、身心治療或輔導
教育個別費
	每案每次每小時最高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三、心理衡鑑及基本
資料建檔費
	每案每次二位專業人員，每人每次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每案最高支付二次（新臺幣四千八百元）。

	四、個案輔導訪視費
	每案次最高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每案最高支付二次。

	五、特殊檢查費
	按健保標準支給，健保未列給付項目核實收取。


八、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應與本局訂定契約。
（二）機構應每季提出申請補助費用檢送核銷相關文件（性侵害加害人簽到表、
印領清冊、領據)經本局審核無誤後核付。
（三）機構務必逐次至內政部婦幼安全資訊系統登錄性侵害加害人處遇紀錄，
      經本局審核無誤後核付補助費用，無登錄紀錄者，不予核付。
（四）機構如有虛報、浮報補助費用或其他不符規定事宜，本局得隨時終止契
約。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